错那市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一、执法职能
1、负责农作物种子品种生产、加工、经营及使用的管理，依法查处具有合法资质种子经营商制售假冒伪劣种子行为，维护品种选育者、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种子质量水平，推动种子产业化，促进种植业发展。
2、负责具有合法资质经营商农药的生产、销售的检查，依法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农药行为，维护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推动种植业发展。
3、负责本县辖区内肥料的生产、经营中登记证的监督管理。
4、承担着县级兽医行政管理职责能，其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动物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规划和计划；拟定本地重大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和计划；监督和管理动物防疫、检疫及防疫监督工作；负责兽医医政、兽药药政和动物产品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实施官方兽医制度和执业兽医制度；负责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依法对所属的兽医行政执法机构、兽医技术支持机构、乡镇动物防疫站及村级协防员进行监督指导。
二、执法科室及联系方式
执法科室：错那市农业农村局
联系电话：7302263
地址：错那市夏日路2号
3、 服务承诺
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工作职
1、 学习、宣传、贯彻农业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意识。
2、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农资生产经营企业（门店）实施监督检查。
3、 根据执法检查情况，及时指出企业（门店）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整改和处理意见。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和有关实体法的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农资案件进行调查处理。
5、 每次农业行政执法检查任务完成后汇报检查情况，对领导下达的任务及时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
6、 负责农业综合执法信息材料的汇总、整理、分析和报送工作。
7、 开展法律政策咨询，为群众及管理相对人做好指导服务工作。
8、 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八必须”
1、 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公务。
2、 必须忠于职责、钻研法律、熟悉业务、勤奋工作、尽职尽责。
3、 必须文明执法，言行合法。
4、 必须公正廉洁，遵守职业道德，努力为人民服务。
5、 必须遵纪守法，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必须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严格办案程序。
7、 必须严格服从上级的行政命令、指挥和领导。
8、 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
4、 投诉举报受理制度
1、 为加强对投诉举报事项的受理和管理，制定本制度。
2、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应当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通讯地址、电话、电子邮箱等。
3、 受理投诉举报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一）保守秘密、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文明礼貌、接受监督；（二）不得私自摘抄、复制、扣押、销毁投诉举报材料，严禁泄露投诉举报人的姓名、单位、住址等信息；（三）与投诉举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4、 受理投诉举报工作人员职责：（一）负责投诉举报信息的如实记载，并对受理的投诉举报事项提出拟办意见，向分管领导或者主要领导报告；（二）负责向投诉举报人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三）负责建立和管理投诉举报资料档案；（四）负责投诉举报工作的其他有关事宜。
5、 投诉举报事项办理时限：（一）属本机构管辖的投诉举报事项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调查，不属于本机构管辖的2个工作日内移送相关部门，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交办部门和投诉举报人进行反馈。（二）初步调查有违法行为需要立案的，按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进行办理，案件办结后将结果告知交办部门和投诉举报人。五、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规定，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和义务：
1、 权利：
（1） 知情权：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2） 陈述和申辩权：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后，应当进行复核。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3） 要求举行听证权：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4） 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被处罚人认为行政机关在给予自己处罚的过程中，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超越法律、法规范围行为的，有权申请复议，请求变更或撤销违法处罚决定，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申请或提起行政诉讼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出。
（5） 请求赔偿权：行政机关及行政执法人员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执法行为不规范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害的，被处罚人有权申请获得赔偿。
（6） 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权：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行。
（7） [bookmark: _GoBack]申诉或者检举权：行政机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作出的行政处罚，在规定的期限内，当事人有申诉权或者检举权；行政机关应当认真核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纠正。
2、 义务
（1） 服从行政管理的义务
（2） 协助公务的义务
（3） 维护公益的义务
（4） 接受行政监督的义务
（5） 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
（6） 遵守法定程序的义务六、农业行政处罚回避制度
1、 回避制度是指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不参加与本人有直接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案件处理的情形。2、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处理的；（四）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回避的。3、符合回避条件的农业执法人员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申请，当事人也可以提出回避申请。申请回避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申请，也可以是书面申请，用口头方式申请的，应当予以记录，并经申请人签字确认。4、被申请回避的农业执法人员在回避决定做出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回避决定做出后，应当回避的执法人员应当及时将所承办的案件转交给新确定的承办人员。5、对当事人及有关农业执法人员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3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决定。6、农业行政执法人员隐瞒回避情形的造成行政案件办理错误或不良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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